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行動呼籲： 

保護所有兒童的家庭生活權並防止機構化照料 

 

簽署本行動呼籲的各方，承認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和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在協調與

被剝奪父母照顧的兒童相關的國際人權標準的工作中的領導位置。 

本行動呼籲乃為促進涉及受障兒童國際人權法之貫徹解釋和執行的全球工作出力，這些工

作包括上述委員會和其他持份者的活動，特別是準備於 2021 年 9 月舉行由兒童權利委員

會贊助的兒童權利和替代照料討論日。 

 

今天我們都知道： 

 

●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家庭——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表明，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家庭來促

進他們健康的情緒、認知和身體發育。在一項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中，兒童福利研

究人員總結了一項國際共識聲明：「對兒童健康發展具內在不利影響的社群環境不

應被用作生活安排，不論年齡。」 1   

● 現有證據顯示所有兒童都可以在家庭中安全生活並茁壯成長；所有受障兒童，無論

他們有什麼相關需要，都可以並必須得到在家庭中生活的支援和調適。 

● 很多兒童都有家庭但卻由於貧困、受障以及與受障連帶的標籤而被安置在收容機構

當中；如果家庭可以獲得法律保障和支持，則新的安置可停止。 

                                                        
1 Mary Dozier, Joan Kaufman, Roger Kobak, Thomas G. O’Connor, Abraham Sagi-Schwartz, Stephen Scott, Carole Shauffer, Judith 

Smetana, Marinus H. van IJzendoorn, and Charles Zeanah, Consensus Statement on Group Car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tatement of Policy of the American Orthopsychiatric Association, 84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19-225 (2014). See 
further discussion in Section III infra.  



 
 

● 數以百萬計世界各地的兒童仍被置於收容機構和寄宿照料；可能公共和私人資助仍

會繼續用於將兒童從大型收容機構轉移到較小的機構（例如集體家舍），而不是置

於以家庭為本的照料安排。這就是為何需要清晰和貫徹的人權標準的原因。 

● 兒童在非以家庭為本的群居環境裏，遇上某些特定形式的暴力、虐待和剝削的風險

較高。而受障女孩和非二元兒童在這種環境特別容易遭受等暴力。 

● 受障兒童經常在有關兒童照料的改革項目中受忽視；除非家庭支持得以確保，否則

受障兒童仍可能被留置在大大小小的收容機構中，與社區隔離。 

 

國際人權機制的導則應得協調，以加強對家庭生活權的保障。貫徹及調和的訊息對於確保

政府、服務提供者和捐助者採取一致的行動來促進兒童的家庭生活權是為重要。為此，調

和導則和標準的努力應該： 

  

● 明確承認，只有當兒童能在可與盡職盡責成人照料者建立穩定關係的環境中成長，

家庭生活權才能得以實現。相反，家庭生活權並不能在任何形式的收容機構或非家

庭環境中實現。 

● 反思家庭組成的形式可能不同和多樣化，並可能包括廣泛的關係，如已婚和未婚父

母、單親父母、同性父母、收養家庭、親屬照顧、kafalah 保證制度、手足照料、

大家庭和替代家庭或寄養照顧。 

● 盡力檢討和更新既有標準，例如《聯合國替代性兒童照料導則》，以反映當前關於

非家庭集體照料和任何類型的收容機構或住宿照料安置之危險的科學知識。 

      

調和的導則和標準對所有兒童皆有裨益，因為其有助於： 

 

● 加強家庭的角色位置，增強政策以支持父母履行撫養子女的責任，防止家庭離散且

促進社群包容和參與。 

● 防止機構化的潛在危險。事實上，當國家以收容機構作為兒童的主要安置居所或默

許有關做法，家庭生活權是無法得到尊重或實現的。 

● 確保所有兒童包括受障兒童在所有與照料相關的決定中享有「被聆聽的權利」(表

達意見的權利)，包括但不只限於有關安置、照料實施、照料檢討、擬改變替代照



 
 

料環境或離開替代照料等，以及與政策相關的過程。兒童應獲適齡及因受障所需的

支援，以理解所有相關資訊或表達其觀點。受障絕不能成為阻止孩子表達自己觀點

或阻止其想法獲得認真對待的理由。 

 

以下簽署的組織呼籲聯合國各人權機制、各國、國際合作機構、捐助者和其他持份者，在

與受障者組織緊密協商及在其積極參與下： 

 

● 盡快盡力支援家庭為本的照料，而不是各大小機構為本的照料。可用的資源應用於

支援家庭以及創造更多家庭為本的安置——而不是用於建立或擴展新的收容機構

（不論它們被叫作「寄宿照顧」、「集體家舍」還是「家庭式單位」或類似的名

稱）。根據殘疾人權利委員會《關於獨立生活權和社區融入的第 5 號一般性意見

（2017 年）》： 

 「對兒童而言，獨立生活和參與社區的權利的核心是在家庭中成長的權

利。」（第 37 段）。 

 「大小兒童之家對兒童尤其危險，因為兒童需要在家庭中成長，這是無法替

代的。『像家庭一樣的』收容機構仍然是機構，不能替代家庭的呵護。」

（第 16(c) 段）。 

● 認識到將兒童安置在家庭以外的任何住宿場所均應被視為機構安置（《聯合國殘疾

人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的報告》（2019）：終止以殘疾為由剝奪自由 A/HRC 

/40/54）。 

● 採取措施促進及加強對受障兒童及其家庭的支援服務的發展，以促進父母的權利和

責任的充分行使，並促進受障兒童融入社區生活。政府必須計劃逐步淘汰機構，包

括所有形式的寄宿家庭和集體之家。這包括： 

 暫停所有收容機構的新錄取，同時立即為有可能被收容的兒童的家庭提供支

援； 

 阻止新機構的建設或擴充； 



 
 

 與包括受障兒童在內的受障者協商並在其參與下，盡快制定具體計劃，將目

前居住在此類設施中的兒童過渡到以家庭為基礎的照料，並在最短的時間及

公布的時間表內逐步淘汰機構。 

● 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確保在公布的緊急狀態期間，包括自然災害和人道緊急情

況，兒童的家庭生活權仍得到保護。如果國家別無選擇而只能將失去家庭照料的兒

童安置在臨時的非家庭環境中，則應積極維護家庭聯繫，並盡快恢復家庭生活。 

● 防止及避免因家庭危機和破裂情況而損害兒童在家庭生活和成長的普遍權利。國家

必須投資在用於擴大親屬或寄養照料的緊急支援系統，以便任何沒有父母照顧或在

家中遭受虐待的兒童都可以立即被安置在另一個安全和適當的家庭環境中。關於兒

童或其主要照顧者，不得以受障或任何其他受保護的特徵作為緊急狀態或個人危機

時所作安置決定的理由。 

● 防止以受障為由對兒童施以標籤和歧視，包括以組織進行的，這有礙於融合和去機

構化。各國應採取提高受障者權利意識的措施（《殘疾人權利公約》 第 8 條），

特別關注受障兒童的權利，包括受障兒童與其他所有兒童一樣享有的家庭生活權利。 

● 增強建築環境、交通、訊息和通訊的可達性，特別是主流社區環境，包括通用設計

之運用。成功消除大小收容機構，需要長期的承擔以締造通達社區讓殘疾人終生可

享。 

● 加強兒童其他人權的落實，以防止再次被收容： 

 可及、廉宜和優質的醫療保健服務在促進社會包容和支援家庭方面發揮著至

關重要的作用。無法獲得醫療保健服務絕不能導致兒童與家人分離。各國必

須採取行動確保所有受障兒童的健康權，並支持他們的家庭獲得綜合、多科

際的醫療保健。 

 未能為所有兒童提供在其社區各級接受全納教育的權利，不能成為以寄宿學

校和其他形式的機構照料來行使受教育權的正當理由。 

● 確保並促進所有被剝奪家庭生活權的兒童能通及司法正義並獲得全面補救之權利，

以及在所有與照料相關的決定中享有發表意見的權利。 



 
 

● 受障青年過渡到成年，得發展並確保他們獲得社區支援服務，包括個人協助和同伴

支援。必須提供受障青年選擇在何處生活及跟何人生活的機會。依循《殘疾人權利

公約》第 19 條，並考慮殘疾人權利委員會《第 5 號一般性意見》中以「各種機構

收容機構以外的生活環境」來定義獨立生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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